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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比较活犀角与犀角的解热作用有无明显差异，判断活犀角是否可以作为犀角的代用品。 方法 采用细菌内

毒素家兔致热模型，研究活犀牛角对家兔发热的预防作用；采用干酵母致大鼠发热模型，研究活犀牛角对发热大鼠的解

热作用。结果 活犀角 50、100、200mg·kg-1 能明显预防细菌内毒素致热家兔的发热体温，活犀角 220、440mg·kg-1 能明显

降低干酵母引起的大鼠体温升高，相同剂量的犀角和活犀角比较，降温作用无明显差异。 结论 活犀角的解热作用与

犀角相同，在解热作用方面可以作为犀角的代用品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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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difference in antipyretic effects between living rhino horn and rhino horn by
the comparative research method. Methods The antipyretic effect of the living rhino horn was evaluated in rabbit
fever model by subcutaneous injection of bacterial endotoxin, and in rat fever model by subcutaneous injection of
dried yeast. Results The living rhino horn of 50, 100 and 200 mg·kg-1 significantly reduced the temperature of
fever rabbits. The living rhino horn of 220 and 440 mg·kg-1 significantly prevented the body temperature from rising
in rats.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antipyretic effects between the traditional rhino horn and the living
rhino horn at the same dose. Conclusion The antipyretic effect of living rhino horn is equal to that of the traditional
rhino horn, and the living rhino horn can be used as a substitute of rhino ho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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犀角是名贵药材， 生长于犀牛颜面鼻骨部的角，性

寒、味苦、酸咸。 犀角为有机质地物质，其物质成分起始

于毛发 , 经过生长、硬化而成。 内含角质及碳酸钙、磷酸

钙、酪氨酸等成份。 具有解热、凉血、定惊、解毒、滋补的

功效，主治热病、吐血等症 [1]。近代研究证明犀角在镇静

安神、抗惊厥、对抗 DIC[2]、抗炎 [3]等方面有较好的疗效。

由 于 保 护 野 生 动 物 保 护 法 规 的 执 行 ，犀 角 已 在 临 床 禁

用，目前多用水牛角替代。 活犀角是从驯养犀牛的活体

犀角上刮取，其取材不影响犀牛的生存。 本文主要研究

活犀角的解热作用，并与犀角进行了对比研究。

1 实验材料

1.1 药物和试剂

活犀角粉和犀角块均由龙辉药业有限公司赠予，批

号分别为 080101- ZB 和 080501- ZB。 阿司匹林，SIGMA
公司，批号：107K0101。干酵母片，广东五洲药业有限公司

产品，批号：0807234，国药准字 H4402243。 细菌 内毒 素

（ 冻干） ，中国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产品，批号：2007- 9。 二

甲苯，西安化学试剂厂产品，批号：041006。 犀角块用锉

刀锉成细粉，活犀角粉、犀角粉均用 0.5%的羧甲基纤维

素钠配制成混悬液。

1.2 动物

家兔，1.8～2.3kg，雌雄兼用；SD 大鼠,雄性，体重 250～
300g；均由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实验动物中心提供。 实

验 动 物 使 用 许 可 证 号 ：SYXK（ 陕） 2007- 003。 实 验 在

16～25℃实验环境中完成。

1.3 仪器

101A- 2 型电热鼓风干燥箱， 上海实验仪器有限公

司。 AL104 型电子分析天平（ 瑞士 Mettior Toiedo） 。 电子

体温计，深圳市福达康实业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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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方法

2.1 家兔发热模型

测健康家兔肛温 2 次，选体温范围 38.5～39.5℃，体

温波动 <0.3℃的家兔，随机分 9 组：①正常对照组；②模型

组；③阿司匹林组；④～⑥活犀角 50、100 和 200 mg·kg-1

剂量组；⑦～⑨犀角 50、100 和 200 mg·kg-1 剂量组。 模

型组 12 只，其余各组每组 10 只。禁食 12 h 后，各组灌胃

给药。 药后 1 h②～⑨组于耳静脉缓缓注射内毒素溶液[4]，

制造家兔发热模型。 注射内毒素 30 EUg·kg-1 后分别于

0.5、1、2、3、4、5 h 测量、记录体温，并计算给内毒素后 5 h
的体温变化曲线下面积。

2.2 大鼠发热模型

测量健康大鼠肛温，选取体温在 36.6～38.3℃大鼠，

于实验前禁食 12 h，测体温 3 次,每次间隔 1 h，取体温平

均值在 37.5～38.5℃的大鼠 90 只，随机分为 9 组：①正常

对照组，②发热模型组，③阿司匹林 0.15 g·kg-1 组，④～⑥：

活犀角 110、220 和 440mg·kg-1 剂量组，⑦～⑨：犀角 110、
220 和 440mg·kg-1 剂量组。 除正常对照组外，②～⑨每只

大鼠 背 部 皮 下 注 射 15%干 酵 母 悬 液 10 mL·kg-1，3 h 后

各组灌胃相应药物，容积 10 mL·kg-1。给酵母后每 1 h 测

1 次体温，连续 8 h，共测体温 8 次,记录各测定时刻相对

于正常体温的体温变化值 [8- 10]。

3 结果

3.1 对发热家兔体温的影响

正常组家兔的体温在整个实验过程中变化不大，给

药后各时间段的体温增长值与药前比较无显著性差异，

体温变化的曲线下面积为 - 0.25±1.44 ℃·h。 模型组家

兔的体温在给内毒素后 0.5 h 开始升高，3 h 时到达高峰，

随后开始降低，体温变化曲线下面积为 3.54±1.06℃·h，
与对照组比较 P <0.01，表明模型成功。 活犀角 50 mg·kg-1

剂量组家兔的体温在内毒素后也升高，体温变化曲线下

面积为 2.16±1.09℃·h，明显低于模型组（ P<0.01）。 活犀角

100、200 mg·kg-1 剂量的体温升高程度均小于 50 mg·kg-1

剂量，体温变化曲线下面积分别为 1.76±1.24 和 1.51±
2.04℃ h。 犀角 200 mg·kg-1 剂量组的体温变化与活犀角

200 mg·kg-1 剂量组相似，犀角 100 mg·kg-1 剂量组的体

温变化在 0.5～2 h 时段与模型组比较无明显差异，而在

3～5 h 的时段明显低于模型组，体温下降的时间提前 1 h，
体温变化的曲线下面积为 2.38±0.98℃·h，明显低于模

型 组（ P <0.01） ，但 与活 犀 角 100 mg·kg-1 剂 量 组 相 比 仍

无显著性差异。 犀角 50 mg·kg-1 剂量组的体温变化与模

型组无明显差异（ 表 1） 。
3.2 对干酵母致大鼠发热的解热作用

表 2 结果显示，正常组 大 鼠 的体 温 在 给 水 前、后 变

化不大，两组比较无显著性差异。 干酵母对大鼠有明显的

致热作用，2 h 后体温明显升高，3 h 后达高峰，②～⑨组大

鼠酵母后 3 h 的体温明显高于酵母前，前后比较均 P<0.01，
表明模型成功（ 表 2） 。

表 1 活犀角与犀角对内毒素致热家兔体温影响的比较

注：与模型组比较 +P <0.05，*P <0.01。

组别 剂量 /mg·kg-1 n 药前体温 /℃
内毒素后不同时间比药前体温增长值 /℃ 体温变化曲线

下面积（ ℃·h）0.5 h 1 h 2 h 3 h 4 h 5 h

正常组 - 10 39.14±0.30 - 0.06±0.29 - 0.24±0.36 - 0.11±0.38 - 0.05±0.39 0.08±0.33 0.04±0.37 - 0.25±1.44*

模型组 - 12 39.26±0.18 0.35±0.30 0.67±0.34 0.75±0.28 1.12±0.32 0.87±0.35 0.42±0.23 3.54±1.06

阿司匹林 100 10 39.26±0.20 0.16±0.48 0.78±0.26 0.71±0.32 0.40±0.41 0.03±0. 37 - 0.23±0.19 1.65±1.18*

活犀角 200 10 39.14±0.33 0.08±0.43 0.68±0.56 0.58±0.66 0.27±0.52 0.15±0.36 - 0.05±0.40 1.51±2.04*

活犀角 100 10 39.22±0.34 - 0.04±0.40 0.65±0.45 0.65±0.30 0.41±0.40 0.26±0.37 - 0.08±0.33 1.76±1.24*

活犀角 50 10 39.10±0.16 0.38±0.27 0.74±0.37 0.81±0.28 0.41±0.28 0.30±0.31 - 0.02±0.24 2.16±1.09*

犀角 200 10 39.18±0.22 0.14±0.35 0.67±0.60 0.54±0.41 0.56±0.44 0.15±0.57 0.12±0.41 1.85±1.86*

犀角 100 10 39.05±0.18 0.41±0.30 0.75±0.35 1.02±0.31 0.39±0.23 0.30±0.34 0.00±0.28 2.38±0.98+

犀角 50 10 38.85±0.32 0.22±0.17 0.61±0.28 0.98±0.30 0.95±0.35 0.86±0.31 0.54±0.32 3.57±1.28

表 2 酵母对大鼠体温的影响

组别
剂量

/mg·kg-1
例数 /n

体温 /℃

酵母前 酵母后 3h 升高

正常组 - 10 37.52±0.53 37.79±0.53 0.27±0.77

模型组 - 10 37.32±0.37 38.89±0.50* 1.57±0.34

阿司匹林 150 10 37.59±0.33 38.96±0.37* 1.38±0.21

活犀角 440 10 37.72±0.35 39.22±0.41* 1.51±0.50

活犀角 220 10 37.66±0.22 39.04±0.30* 1.38±0.43

活犀角 110 10 37.52±0.24 38.93±0.39* 1.42±0.48

犀角 440 10 37.42±0.39 39.00±0.41* 1.59±0.27

犀角 220 10 37.58±0.43 38.99±0.34* 1.41±0.34

犀角 110 10 37.48±0.19 39.10±0.26* 1.62±0.27

注：与酵母前比较，*P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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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活犀角对酵母发热大鼠体温的影响

组别 剂量 /mg·kg-1 药前体温 /℃
给药后不同时间对升高体温的降低值 /℃

1 h 2 h 3 h 4 h 5 h

正常组 - 37.8±0.53 0.22±0.60 0.49±0.60 0.24±0.55 0.31±0.85 - 0.35±0.48
模型组 - 38.9±0.50 - 0.11±0.78 - 0.15±0.63 - 0.30±0.55 - 0.14±0.42 - 0.15±0.58

阿司匹林 150 39.0±0.37 - 0.02±0.54 0.32±0.81 0.03±0.66 0.33±0.53+ 0.66±0.84+

活犀角 440 39.2±0.41 - 0.29±0.54 - 0.10±0.77 - 0.23±0.58 0.19±0.55 0.65±0.57*

活犀角 220 39.0±0.30 - 0.23±0.33 - 0.14±0.50 0.03±0.46 0.19±0.35 0.52±0.67+

活犀角 110 38.9±0.39 - 0.42±0.39 - 0.55±0.33 - 0.54±0.32 - 0.48±0.17 - 0.19±0.27
犀角 440 39.0±0.41 - 0.13±0.33 0.04±0.48 - 0.05±0.39 0.21±0.51 0.32±0.65
犀角 220 39.0±0.34 - 0.31±0.54 - 0.01±0.80 0.05±0.64 0.32±0.65 0.40±0.58+

犀角 110 39.1±0.26 - 0.42±0.44 - 0.56±0.39 - 0.36±0.35 - 0.14±0.45 0.23±0.52

注：与模型组比较， +P <0.05，*P <0.01。

表 3 结果显示，阿司匹林组在给药后 2 h 体温与模型

组比较有降低趋势，但无显著性意义，在药后 4 h 和 5 h
体温的降低值与模型组比较差异显著（ P <0.05） 。活犀角

在药后 1～3h 无明显降低体温的作用，220、440mg·kg-1 剂

量组在药后 4 h 有降低体温的趋势，在 5h 时降温作用与

模型组比较差异显著（ P <0.05 或 0.01） ，110 mg·kg-1 无明

显的降低发热体温的作用。相类似，犀角在药后 1～3 h 也

无明 显 的 降 低 体 温 的 作 用，犀 角 220、440 mg·kg-1 剂量

组在药后 4h 有降低体温的趋势，在 5h 时 220mg·kg-1 剂量

组的降温作用与模型组比较差异显著（ P <0.05） 。但相同

剂 量 的 犀 角 组 和 活 犀 角 组 比 较 ，降 温 作 用 无 明 显 差 异

（ 表 3） 。

4 讨论

文献 报 道，犀 角 超 细 粉 0.03、0.06 g·kg-1（ 相 当 于 人

0.6、1.2 g·kg-1）对致热家兔体温有降低作用 [11]。犀角临床

使用剂量为 2 g/ 人 / 日，人体重按 60 kg 计算，其剂量为

33 mg·kg-1， 折 算 为 大 鼠 和 家 兔 的 等 效 剂 量 分 别 约 为

220 mg·kg-1 和 100 mg·kg-1。 进行活犀角的主要药效学

研究，理应用犀角作为阳性对照，但犀角本身的现代药

理学实验的证据不多，即使有，其实验的方法和手段仍

需提高，因此，我们在用犀角作对照的同时，也用化学药

品作为阳性对照。

我 们 用 细 菌 内 毒 素 致 热 的 家 兔 模 型 ，观 察 受 试 药

物 对 发 热 家 兔 的 预 防 作 用，文 献 用 内 毒 素 制 造 发 热 模

型 的 剂 量 差 异 较 大 ，从 0.25μg·kg-1[4]、5 EU·kg-1[5]到

40 EU·kg-1[6]和 15μg·kg-1[7]不等。 研究中预试了 10、20 和

30 EUg·kg-1 内毒素对兔发热的影响，发现 10、20 EUg·kg-1

能致热，但作用较弱，而 30 EUg·kg-1 内毒素的致热作用

明 显，因 而 用 30 EUg·kg-1 内 毒 素 作 为 造 模 剂 量。结 果

显示，活犀角 50、100 和 200 mg·kg-1 3 个剂量组的体温

升高的程度均明显低于模型组，体温变化的曲线下面积

与模型组比较均 P <0.01。犀角 200 mg·kg-1 剂量组的体温

变化与活犀角 200 mg·kg-1 剂量组相似，犀角 100 mg·kg-1

剂量组的体温变化在 0.5～2 h 时段 与 模 型 组 比 较无 明

显差异，而在 3～5 h 的时段明显低于模型组，体温下降

的时间提前 1 h，体温变化的曲线下面积为明显低于模

型组（ P <0.01） ，但 与 活 犀 角 100 mg·kg-1 剂 量 组 相比 仍

无显著性差异。 犀角 50 mg·kg-1 剂量组的体温变化与模

型组无明显差异。

干酵母给大鼠皮下注射，能引起大鼠升高 1.4～1.6℃，

在给干酵母 3 h 后到达高峰，此时 ig 给受试药，观 察 药

物对发热动物的降温作用。 结果显示，活犀角和犀角在

药后 1～3h 的无明显降温作用，活犀角 220、440mg·kg-1 在

药后 4 h 有降低体温的趋势，在 5h 时降温作用与模型组

比较差异显著。活犀角 110 mg·kg-1 无明显的降低发热

体温 的 作 用。 犀 角 220、440 mg·kg-1 剂 量 组 在药 后 4 h
有降 低 体 温 的 趋 势，在 5 h 时 220 mg·kg-1 剂 量 组 的 降

温作用与模型组比较 P <0.05。 但相同剂量的犀角和活犀

角 比 较，降 温 作 用 无 明 显 差 异 。 阿 司 匹 林 150 mg·kg-1

在药 后 2 h 有 降 低 体 温 的 趋 势，但 无 显 著 性 差 异，在 药

后 4 h 和 5 h 时的降温作用与模型组比较，P <0.05。 提示

犀角和活犀角均有明显的降低发热体温的作用，但起效

似比阿司匹林慢。 本文实验结果表明，活犀角能明显预

防细菌内毒素致热家兔的发热反应，降低干酵母引起的

大鼠体温升高，其降温作用与犀角类似。 活犀角的在降

温解热方面可以替代犀角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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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反本法规定，给药品使用者造成损害的，应当依法承

担赔偿责任。 ”同时，考虑到《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

五条惩罚性赔偿责任人仅限定于经营者，且二倍于所受

损失的金额缺乏遏制效果，建议《 药品管理法》 加入“ 药

品生产企业、经营企业、医疗机构故意或重大过失造成

药品使用者死亡或健康严重损害的 , 受害人有权要求赔

偿损失，并有权要求所受损失三倍以下的惩罚性赔偿。

药品申请持有人未对药品可预见的风险提供充分、及时

的警示信息，并给药品使用者造成死亡或健康严重损害

的，受害人有权要求所受损失三倍以下的惩罚性赔偿。 ”

第四，《 药品管理法》中引入缺陷药品召回制度条款。 在厘

清假药、质量缺陷药品、标识错误药品基本定义的基础

上，引入缺陷药品召回制度，建议药品管理法增加“ 存在

质量缺陷和警示缺陷药品由药品生产者、销售者实施召

回，召回管理办法由国务院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另行制定。 ”

6 结语

囿于《 药品管理法》 、《 产品质量法》 、《 侵权责任法》 、

《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等的立法漏洞，造成药品违法和侵

权行为认定与处罚在司法实践和执法操作层面 存 在 诸

多适用难题。 当前，应抓住《 药品管理法法》修订契机，清

晰 界 定 药 品 违 法 行 为 ，有 效 衔 接 配 套 法 律 中 的 侵 权 责

任，引导行业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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